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国土资源局

	
	年度预算金额
	2018年部门预算收入10526.92万元：其中县本级财政补助收入6026.92万元，非税收入20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500万元；部门预算支出10526.92万元：其中县本级预算内基本支出2273.52万元，项目支出8253.4万元。

	
	主管部门
	

	
	单位基本职能
	1、承担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责任。2、承担优化国土资源配置的责任。3、承担规范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的责任；4、承担全县耕地保护的责任，确保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5、负责规范国土资源权属管理，承担及时准确提供全县土地利用各种数据的责任。6、承担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责任。7、负责矿产资源开发的管理。8、依法实施地质勘查行业和矿产资源储量管理。9、承担地质环境保护的责任。10、承担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的责任。11、依法依规征收资源收益，规范、监督资金使用，拟订土地、矿产资源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措施。12、开展国土资源对外合作与交流。13、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县测绘工作。14、负责管理全县基础地理信息数据。15、负责全县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组织推进工作。16、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根据绩效评价相关文件和要求，我局成立了湘潭县国土资源局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专题会议，明确了分工和责任。

2018年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1、总收入：收入合计19183.15万元（上年结转7074.9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9183.15万元，占100%。
2、总支出：9675.12万元。⑴ 基本支出2453.48万元，其中县财政拨款2453.48万元；⑵ 项目支出72,21.64万元，其中县财政拨款4721.64万元。

3、年末结转9508.03万元。“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18年公务接待费支出2.7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83万元，合计13.5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中的公务接待费支出2.7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83万元，2018年比2017年减少支出37.6万元，减少73.49%。

一般运行经费支出情况：2018年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403.09万元，2017年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421.47万元，减少了18.38万元。

专项资金支出情况：耕地开垦整理专项。

2018已经完成绩效目标的项目：城镇地籍调查项目，湘潭县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及储备计划，矿产管理专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项目，湘潭县“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建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2017年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与监测，国土管理业务支出，土地、矿产执法专项，2017年度湘潭县节约集约用地评价考核项目，不动产登记窗口建设经费，“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土地整理项目，数字湘潭。

2019延续项目：增减挂钩项目，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窗口建设经费，省级地质灾害防治。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18年，我局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市国土资源局和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部署，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力点，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从严规范管理，主动服务县域经济发展。1、全力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一是积极争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上报用地项目40个，面积4216亩。二是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近600亩，节约报批费用1680.88万元。三是进一步加大征拆工作力度，主动应对补偿标准的调整，共实施征拆项目28个，征地面积94.84亩，拆迁房屋1.35万平方米。2、大力推进土地市场规范运作。共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91.27公顷，成交价款13.78亿元，同比增涨57%。3、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建设。一是圆满完成市政府下达的耕地保有量不少于97.95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82.53万亩的目标任务，连续十八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二是完成农村土地整治、复垦项目26个，总建设规模4.4万亩，总投资6441万元，按时按质完成了县人民政府下达的建成高标准农田3万亩的工作目标；成功申报土地整治、复垦项目21个，总建设规模约2.8万亩，总投资约4690万元。三是上报省国土资源厅开发项目30个，总建设规模5280亩，新增耕地4332亩，其中新增水田2125.35亩、旱土2207亩。四是完成了2017年度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区的选址复核和实施方案的审批，项目总面积212亩，预计可复垦耕地140亩（其中水田120亩），其他农用地72亩。完成了2018年增减挂钩项目选址和立项，预计可复垦水田444.88亩，旱地1444.60亩，林地及其他农用地933.66亩。4、强化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一是立案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28宗，收缴罚没款146万元，下达处罚决定23宗，拆除违法建筑300平方米；认定县本级闲置土地3宗，面积154.54亩。二是开展动态巡查620余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16次，立案查处矿山违法案件28宗，收缴罚没款16万元。5、稳步推进矿区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共排查隐患90处，实施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和应急处置项目30个；认真开展李家采石场有限公司和湘潭洪顺建材有限公司关闭退出后矿山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共计种植草皮面积约45000平方米、设置围挡长度2100米、坡面清方约4000平方米，李家采石场有限公司加工区恢复农田约10亩左右。6、全面提升不动产登记发证能力。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的乡镇受理和不同类型不动产登记全覆盖，共计办理登记业务3万余宗。7、国有（集体）资产（资源）清理登记发证工作稳步推进，完成17个乡镇共计1216宗地的外业测绘工作。2018年圆满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为我县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和服务。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项目有较大增减变化，缺少预见性。

2、项目推进较慢，预算执行进度受到一定影响。

3、因单位全额编制少，工作任务量大，导致经费压力大。

	
	改进措施
	1、做好、做细预算基础工作，提高预算的准确性。

2、加大工作力度，将工作做细做实，提高工作效率，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强预算执行进度。

3、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特别是针对《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政策的变动，规划编制经费预算不足。虽预算追加，但由于政策的影响，支出较大。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